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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破產 (修訂 )條例草案》法案委員會  

回應團體代表對條例草案的意見  

 

 意見  回應  

A. 香港律師會  

1 香港律師會在致法案委員會的意見書內，附上

其於二零一四年七月八日就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在二零一四年對檢討《破產條例》下潛逃者規

管制度進行持分者諮詢時的書面回應，並於二

零一五年七月七日的法案委員會會議上表示支

持條例草案所採用的改革方案。  

在二零一四年七月接獲香港律師會的意見書後，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及破

產管理署曾與香港律師會舉行會議，並已在制定立法建議時適當地考慮

了其意見。我們欣悉香港律師會支持條例草案所採用的改革方案，並表

示對條例草案並無進一步意見。  

B. 明愛向晴軒危機專線及教育中心債務及理財輔導服務（明愛向晴軒）  

2 明愛向晴軒關注如營商破產人在過去沒有妥為

備存簿冊及帳目，即使並非故意逃避責任，仍

可能在新制度下受到制裁。  

雖然破產案受託人（受託人）可因破產人沒有完成初次會面為由提出申

請，要求法院對破產人作出不開始令，但法院在考慮所有相關事實及因

素（包括破產人的陳述）後，可酌情決定是否作出不開始令。  

3 明愛向晴軒建議當局推行新安排時，應適當地

教育公眾（尤其是破產人），使他們了解完成

初次會面的重要性。  

破產管理署會更新其網站和《破產簡介》等刊物，向公眾提供有關新安

排及相關規定的資訊。該署亦會向私營破產從業員講解有關事宜，並會

向他們發出通知和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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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明愛向晴軒關注破產人在新安排下會否因受託

人行政失當或過失（例如遺失文件）而受到制

裁。  

法院在考慮所有相關事實和因素後，可酌情決定是否對破產人作出不開

始令。根據擬議的第 30AC(1)(b)條，如破產人能使法院信納有充分因由

不作出不開始令，法院即不可作出該項命令。  

5 明愛向晴軒認為《破產條例》第 26 條足以處

理破產人沒有完成與受託人初次會面的情況。

該條訂明，破產人如不履行在披露經濟狀況和

把財產變現方面的若干責任，便可能觸犯藐視

法庭罪而受罰。  

由於新安排所針對的是破產人沒有完成初次會面的情況，我們認為訂定

一項與破產人產業管理工作所受損害相稱的制裁，而非依據《破產條

例》第 26(4)條所訂的一般刑事罪行，是較為恰當的做法。  

6 明愛向晴軒關注到，若破產人完成初次會面後

拒絕與受託人合作或不履行《破產條例》各項

相關義務的情況，新安排將不能起阻嚇作用。

《破產條例》的其他現行相關條文已可處理該等情況。根據該條例第

30A(3)和 (4)條有關提出反對制度的條文，在該等情況下，受託人可反對

破產人解除破產，並要求法院作出命令，把解除破產的期限延長至最多

八年。  

7 明愛向晴軒認為以下事宜或會令公眾感到混

淆，希望當局澄清：  

(a) 法院已針對債務人作出不開始令，該債

務人是否仍屬破產人士；以及  

(b) 受 託 人 申 請 針 對 破 產 人 作 出 不 開 始 令

後，會否繼續跟進有關破產案。  

《破產條例》第 30 條訂明，如法院已針對債務人作出破產令，則該人自

破產令作出之日開始破產。針對破產人作出不開始令，只會影響《破產

條例》第 30A 條所述解除破產期限的計算，該名債務人的破產人士身分

維持不變。  

受託人獲委任為破產案受託人後，即須按照《破產條例》所施加的責

任，承擔破產人產業管理職責，直至按照《破產條例》的相關條文離職

為止。受託人申請不開始令以至其後法院作出該命令，都不會解除受託

人在不開始令生效期間的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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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香港會計師公會  

8 有見條例草案建議的初次會面是一次過會面，

香港會計師公會建議把初次會面的概念擴大，

使在破產日期起計首六個月內進行的後續會面

也包括在內。破產人不出席後續會面，又或在

後續會面時不合作，受託人也應可據此在新安

排下申請不開始令。這類後續會面不一定要面

對面進行。  

正如擬議的第 30AB(1)(a)條所訂明，初次會面是指破產人就其產業管理

而在受託人所指定的日期與之會面，破產人也須在該次會面時就其事

務、交易及財產向受託人提供資料。初次會面就是破產人與受託人就破

產人產業管理而在指定日期進行的第一次會面。換言之，受託人不能藉

將初次會面「休會」，或在初次會面後進行後續會面，把新安排的涵蓋

範圍擴大至下次會面。把初次會面限於在指定日期進行的第一次會面涉

及平衡多方面的因素，包括要避免出現後續會面是否初次會面的延續這

種不明確情況，以及避免新制度可能被受託人濫用。  

初次會面對受託人的個案管理工作非常重要，而後續會面一般是讓受託

人在有需要時，就關乎破產管理工作或破產人財務變動的具體事宜進行

查訊，以及進一步調查破產人的事務。若破產人沒有出席後續會面或在

後 續 會 面 時 不 合 作 ， 受 託 人 可 如 現 時 一 樣 ， 根 據 《 破 產 條 例 》 第

30A(4)(b)、 (c)、 (d)及／或 (e)條所訂的理由，向法院提出反對解除破產，

使解除破產的期限可延長至最多八年。我們因此認為無須擴大初次會面

的概念。  

9 香港會計師公會認為，現時的草擬方式未能清

晰闡明擬議的第 30AB(1)條是否適用於重定日

期舉行的初次會面。  

第 30AB(1)(a)(i)條提述破產人須在受託人所指定的日期出席初次會面。

受託人如取消原定會面，可根據同一條文，指定在另一日期進行初次會

面，該日期會視為擬議的第 30AB(1)(a)(i)條所述的初次會面日期。條文

的草擬方式已反映了上述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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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香港會計師公會要求澄清，如受託人根據擬議

的第 30AB(3)條提出延長時限申請（即延展申

請），與申請不開始令的時限相關的條文（即

擬議的第 30AB(2)、 (3)及 (4)條）將如何運作。

相關條文的運作如下：  

(a) 受託人可根據第 30AB(2)(a)條，在破產令日期起計六個月內，申請

不開始令；  

(b) 受託人可在破產令日期起計六個月屆滿前，根據第 30AB(3)及 (4)(a)
條向法院提出延展申請；  

(c) 法院繼而可酌情指明一個較長期間，讓受託人申請不開始令；  

(d) 在上文 (c)段所述經法院批准的延展期屆滿前，受託人可根據第

30AB(3)及 (4)(b)條再次申請延期；以及  

(e) 法院可酌情按受託人在上文 (d)段提出的申請，批予更長限期，讓

受託人申請不開始令。  

相關條文的草擬方式已反映了上述安排。在提出延展申請時，受託人均

須因應個案的具體情況，說明申請理據，而法院可全權酌情決定是否批

准該延展申請。  

11 香港會計師公會認為，在經延展的不開始令申

請限期內，受託人應獲准在某些情況下再次申

請延期，而延展期的長短應整體以一年為限。

正如我們在上文第 10 項的回應所述，受託人可向法院提出申請，再次延

展不開始令的申請限期。為免影響法院的酌情權，我們認為無須也不宜

就延展期的整體時間長短設限。  

D. 香港銀行公會  

12 香港銀行公會對條例草案並無特別意見。  香港銀行公會的立場備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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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存款公司公會（香港有限制牌照銀行及接受存款公司公會）  

13 存款公司公會對條例草案並無特別意見。  存款公司公會的立場備悉。  

F. 消費者委員會  

14 基於條例草案並不涉及消費者事宜，消費者委

員會並無意見。  
消費者委員會的立場備悉。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破產管理署  

二零一五年七月  


